
珠海市明珠公益慈善基金会 

志愿者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明珠公益慈善基金会志愿者队伍建设，促进志愿

者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

根据《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

基金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志愿者是指不以物资报酬为目的，利用自

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为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公益慈善活动

及其相关事项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三条 本基金会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1）热心社会文化公益事业，具有“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2）未满十八周岁的须经其法定监护人同意。 

（3）具备参加志愿服务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 

（4）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5）合法注册，正常运营，且无劣迹的志愿者服务组织。 

 

第二章 领域与形式 

第四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包括：符合本基金会章程业务范围规

定的公益慈善活动等相关事项。 

第五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包括翻译、活动文案、礼仪接待、会

务服务、后勤保障、网站支持、宣传设计、艺术表演等社会公益慈善

事宜。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志愿者享有以下权利 

（1）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2）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3）获得志愿者服务的所需条件和必要的保障。 

（4）获得志愿者服务活动所需的教育和培训。 

（5）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及时提出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6）获得本会出具参加志愿服务的证明。 

第七条 志愿者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志愿者组织及本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2）向本基金会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个人信息。 

（3）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或者协议约定的义务，完成志愿服务。 

（4）自觉维护本基金会和志愿者本人的形象、声誉，基本基金

会的合法权益。 

（5）退出志愿服务活动时，履行合理告知的义务。 

（6）保守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所获悉的个人隐私、商业

秘密或者其他依法受保护的信息。 

（7）不得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

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第四章 加入与退出 

第八条 本基金会常年接受志愿者加入申请。 

第九条 志愿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向明珠公益慈善基金会索取志愿

者登记表。登记表可直接送达本基金会，也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递

交。 

第十条 志愿者经本基金会秘书处审核批准，并与其签订志愿者



服务协议后，即成为明珠公益慈善基金会注册志愿者，即履行志愿服

务职责。 

第十一条 志愿者若遇到特殊情况终止服务，须向本基金会提出书面

申请。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对再活动过程中表现出色、服务良好的志愿

者，给予鼓励、表彰。 

第十三条 志愿者再服务期间给本基金会或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

由此引发的民事责任由志愿者本人承担。志愿者在服务期间触犯刑律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本制度经 2021年 7月 12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

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